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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義　三　信
讓您投資理財，資金週轉更Easy

免保證人．免信用保險

	產品名稱
	貸　高　樂　信　貸　專　案

	適用對象
	1.凡年滿20歲以上加計本次貸款期間在55歲以下，有完全行為能力及收入證明之本國國民。

2.信用貸款含（現金卡、信用卡）加計本次貸款總餘額未超過平均月收入二十二倍者。 

	額　  度
	最高８０萬元為限

	利　  率
	(1)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公教機關正式職員及金融機構、本國上市上櫃公司科室主管、公立學校正式教職員等年利率6.88%。
(2)其他從業人員年利率9.88%。

	帳務管理費
	30萬（含）以下三百元
30萬（不含）以上五百元

	風險管理費
	核貸金額之1%

	貸 款 期 限
	最長７年

	徵　提

文　件
	1.申請人身份證及有相片之第二證件。

2.收入證明：近六個月薪資轉帳證明或國稅局完稅證明或其他可供查證之收入證明。

3.在職證明：勞保卡或加入人民團體公、工、商、農會會員之證明。

4.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總費用

年百分率
	7.148% ～ 10.137%
註一：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

註二：年百分率係以貸款30萬元，期間7年，貸款利率6.88%或9.88%，及各項相關總費用3300元計算。

註三：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條件，以本社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
註四：本產品之貸款利率依基準利率加碼機動計息，故基準利率調整時，總費用年百分率亦隨之調整。
註五：「基準利率」係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年息1%訂定之。

註六：「基準利率」如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調整時亦隨同調整。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發生，本社保有變更基準利率構成標的與調整頻率之權利。

	備　  註
	詳細約定條款以本社 貸 高 樂 專案約定條款為準。


上開貸款專案本社保留准駁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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